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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问题

关于尊重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

工作人员的特权和豁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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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载于文件 νc. 5/36/L. 16/Rev. 1 中的决

议草案的修正:

在执行部分第 1 段之后补充如下数段:

"2 .吁请把联合国或某专门机构或有关机构的工作人员加以逮捕或扣留的任何

会员国给予该工作人员隶籍国的官方代表以探访和谈话的可能;

3. 请秘书长对联合国工作人员及设于联合国会员国内的各专门机构总部的工

作人员的特权和豁免权水平加以比较分析，并就此问题向大会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

告;

4. 吁请设有联合国总部及各专门机构总部的会员国政府保证将给予联合国工

作人员享受的特权和豁免权提到现有水平中最高的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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